申請籌組準備文件：
內政部合作事業入口網下載(https://coop.moi.gov.tw/cphp/fd100View/list)
1. (A2-1)合作社發起組織申請書2份
2. (A2-2)合作社籌組計畫書1份

3. (D2-2)年度業務計畫書及收支預算表1份

4. (A7)合作社章程(草案)1份

5. 7位發起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1份，募集30位社員(含發起人)
合作社發起成立時，每戶僅可推派1人參加。

6. 發起人每人土地至少0.1公頃合法用地，合作社總土地面積：
農作類合作社：農牧用地超過20公頃

林產類合作社：林業用地超過30公頃。
(現地勘查發起人土地：實際從農事實)

檢附發起人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各1份(承租土地者，另附承租契約書及土地所有權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各1份；土地持分者，附土地分管圖)

7. 發起人土地使用清冊1份(含發起人姓名、地段、地號、面積、持分、所有權人姓名、目前種植作物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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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合作社成立審查範圍，應符合下列要件：
(一)合作社成立人數，應有社員30人(含發起人7人)以上。
(二)合作社依產業類別，必須符合下列規模並有實際從農事實：
1.農作類：
每人至少須有0.1公頃農牧用地，全社栽培面積合計20公頃以上。
2.林產類：

每人至少須有0.1公頃林業用地，全社栽植面積合計30公頃以上。
3.畜牧類：(具畜牧場登記證或畜禽飼養登記證書)
    (1)豬、牛、鹿、羊：
每人在養頭數30頭以上，全社養頭數合計1000頭以上。
    (2)兔、雞、鴨、鵝：
每人在養頭數300頭以上，全社養頭數合計10000頭以上。
4.其它：其他類別產業，規模條件另定之。
(三)合作社成立收取社股，每股金額至少新臺幣六元，至多新臺幣一百五十元；個人持有股不得超過總股金20%，總股金至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。
(四)合作社成立所在地點，同鄉鎮內不得有相同性質合作社。
(五)合作社發起成立時，每戶限一人參加。
(六)合作社命名方式：
【合作社正式全名】○○責任△△△◇◇□□合作社
○○：指責任；有限／保證／無限3種。
△△△：指地名；組織區域名稱或鄉鎮名稱。
  ◇◇：表明其種類、產品。
　　           □□：指業務；合作社法第3條內的10種業務。 

